附件

酒驾交通违法人员逾期未接受处理情况告知一览表

[bookmark: _GoBack]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一条之规定，现将林瑞彬、林名慧等7人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:
	序号
	当事人
	驾驶证号
	违法时间
	违法地址
	违法行为
	处罚依据
	拟作出的行政
处罚决定

	1
	林瑞彬
	35*************032
	2026-05-09 22:58:00
	尤溪闽中大道紫阳水投门口
	1.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
2.未取得驾驶证驾驶非汽车类机动车
3.驾驶未按规定定期进行安全技术检验的公路客运汽车、旅游客运汽车、危险物品运输车辆以外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
	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第九十一条第一款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第99条第1款第1项、第2款；《福建省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〉办法》第71条第1项
3.《机动车登记规定》第七十八条第四项项
	1处罚1000元
2.处罚300元
3.处罚20元
以上合并共处罚1320元

	2
	林名慧
	35*************533
	2026-05-01 01:30:00
	尤溪县闽中大桥
	1.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
2.未取得驾驶证驾驶非汽车类机动车
3.驾驶未按规定定期进行安全技术检验的公路客运汽车、旅游客运汽车、危险物品运输车辆以外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
	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第九十一条第一款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第99条第1款第1项、第2款；《福建省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〉办法》第71条第1项
3.《机动车登记规定》第七十八条第四项项
	1处罚1000元
2.处罚300元
3.处罚20元
以上合并共处罚1320元

	3
	李右开
	36*************512
	2026-05-14 19:41:00
	尤溪县洋中镇
	1.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
2.未取得驾驶证驾驶非汽车类机动车
3.驾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
4.驾驶摩托车，不戴安全头盔的
	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第九十一条第一款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第99条第1款第1项、第2款；《福建省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〉办法》第71条第1项
3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第九十五条第一款、第九十条,《福建省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〉办法》第70条第3项
4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第九十条、《福建省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〉办法》第67条第7项
	1处罚1000元
2.处罚300元
3.处罚0元
4.处罚100元
以上合并共处罚1400元

	4
	黄宏冰
	35*************016
	2026-05-12 19:43:00
	尤溪县洋中镇
	1. 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
2.驾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

	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第九十一条第一款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第九十五条第一款、第九十条,《福建省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〉办法》第70条第3项
	1处罚1000元
2.处罚0元
以上合并共处罚1000元

	5
	叶百成
	52*************739
	2026-05-12 10:27:00
	尤溪县城关镇城南园路段
	1.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
2.未取得驾驶证驾驶非汽车类机动车
3.驾驶未按规定定期进行安全技术检验的公路客运汽车、旅游客运汽车、危险物品运输车辆以外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
	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第九十一条第一款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第99条第1款第1项、第2款；《福建省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〉办法》第71条第1项
3.《机动车登记规定》第七十八条第四项项
	1处罚1000元
2.处罚300元
3.处罚20元
以上合并共处罚1320元

	6
	陈扬全
	35*************030
	2026-05-27 22:01:00
	尤溪县城关镇东湖路路段
	1. 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
2. 驾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
3. 未随车携带驾驶证的

	1.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第九十一条第一款
2.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第九十五条第一款、第九十条,《福建省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〉办法》第70条第3项
3.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第九十条、第九十五条、《福建省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〉办法》第65条第1项

	1处罚1000元
2.处罚0元
3.处罚0元
以上合并共处罚1000元

	7
	王新兴
	35*************015
	2026-05-05 7:17:00
	尤溪县城关镇城南园兴业路与玉进路交叉路口
	1. 醉酒驾驶机动车的
2. 未取得驾驶证驾驶非汽车类机动车
3. 驾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
4. 驾驶摩托车，不戴安全头盔的
5. 处理交通事故时，因收集证据的需要扣留事故车辆的
	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第九十一条第二款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第99条第1款第1项、第2款；《福建省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〉办法》第71条第1项
3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第九十五条第一款、第九十条,《福建省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〉办法》第70条第3项
4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第九十条、《福建省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〉办法》第67条第7项
5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第七十二条第二款、《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》第三十九条第一

	1处罚1000元
2.处罚300元
3.处罚0元
4处罚0元
5处罚0元
以上合并共处罚1300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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